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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院

研便〔2026〕3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培养经费使用的通知

各培养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研究生培养经费的管理与使

用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确保研究生培养工作顺利开展，根

据《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教育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校办字〔2015〕

23号）及相关财务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重申并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经费使用范围

研究生培养经费是专门用于支持研究生培养的专项经

费，主要包括以下支出范围：

1.学习资料费用：研究生个人与专业学习、科学研究密

切相关的必要资料、数据等的购置费、复印费、打印费等。

2.学位论文费用：研究生个人学位论文开题、评议、答

辩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，以及论文的印刷、装订费用。

3.实践实习费用：研究生个人参加社会实践、毕业实习

和学术会议所产生的必要差旅费。

4.竞赛相关费用：研究生个人参加高水平学科竞赛所产

生的相关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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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基地建设相关费用：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建设过程中，

依据规定可由培养经费列支的相关费用。

二、规范重点支出项目报销流程

为进一步细化管理，现对以下特定项目的经费使用及报

销流程作特别说明：

1.参加学术会议费用：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，会

议结束后，凭会议通知、论文录用证明（如有）、参会总结

报告及符合财务规定的往返交通、住宿等有效票据，在经费

额度内实报实销。报销材料须形成完整闭环，真实反映参会

全过程。

2.参加学科竞赛费用：研究生参加 A2及以上或 B1高水

平学科竞赛，凭竞赛通知、参赛总结及参赛过程中产生的符

合规定的交通、住宿、报名费等有效票据，在经费额度内实

报实销。

3.实习实践基地建设费用：用于支持研究生实习实践基

地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调研、联络、挂牌等相关费用，按财务

规定报销。

三、严格票据审核要求

所有报销凭证（发票、车票等）必须是真实、合法、有

效的原始票据。严禁虚开发票、以其他名目发票替代真实支

出等行为。报销票据的日期、内容、金额等应真实反映经济

业务事项。对于票据内容不清晰、来源不合法或与开支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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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的，不予报销。

请各培养单位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共同维护好学校财务

秩序，确保研究生培养经费规范、有效使用，切实服务于研

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。

研究生学院

2026年 3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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